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
政 府 关 于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保 加 
利 亚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关 于 相 互 鼓 励 和 
保 护 投 资 伟 定 》 的 附 加 议 定 书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政 府 ( 以 下 简 称 

“ 缔 约 双 方 “) , 

就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保 加 利 亚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关 于 

相 互 鼓 励 和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》 (〈 以 下 简 称 “ 协 定 “ ) , 达 成 协 议 

如 下 : 

第 一 条 

协 定 第 三 条 修 改 为 : 

“ 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应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

不 低 于 其 给 予 本 国 投 资 者 或 任 何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的 待 遇 , 并 

从 优 适 用 。 
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在 其 领 土 内 应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其 投 资 

的 管 理 、 维 持 、 使 用 、 享 有 和 处 分 方 面 不 低 于 其 给 予 本 国 投 资 者 

或 任 何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, 并 从 优 适 用 。 

:、( 一 ) 本 协 定 中 的 国 民 待 遇 和 最 惠 国 待 遇 条 款 不 应 适 用 

于 缔 约 一 方 因 作 为 关 税 、 经 济 或 者 货 币 联 盟 、 统 一 市 场 或 者 自 由 

贸 易 区 的 成 员 承 担 义 务 而 享 受 的 优 惠 。 

( 三 ) 缔 约 方 认 为 , 缔 约 另 一 方 因 作 为 关 税 、 经 济 或 者 货 币 

联 盟 、 统 一 市 场 或 者 自 由 贸 易 区 的 成 员 而 承 担 的 义 务 包 括 建 立 该



关 税 、 经 济 或 者 货 币 联 盟 、 统 一 市 场 或 者 自 由 贸 易 区 的 国 际 协 定 

或 互 惠 协 定 中 规 定 的 义 务 。 

( 三 ) 本 协 定 的 条 款 不 得 解 释 为 缔 约 一 方 有 义 务 将 因 全 部 或 

主 要 与 税 收 有 关 的 任 何 国 际 协 定 或 安 排 产 生 的 任 何 待 遇 、 优 惠 或 

特 权 而 获 得 的 利 益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, 或 该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或 

收 盐 。 

( 四 ) 缔 约 方 保 留 根 据 国 家 立 法 制 定 或 者 维 持 本 条 第 一 款 、 

第 二 款 所 规 定 的 国 民 待 遇 的 例 外 措 施 的 权 利 。 但 是 , 任 何 新 的 例 

外 揩 施 只 应 适 用 于 该 例 外 措 施 生 效 后 的 投 资 。 

( 五 ) 缔 约 方 的 国 内 立 法 、 现 有 或 者 未 来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缔 结 

的 可 适 用 的 国 际 协 定 或 其 他 双 方 都 为 缔 约 方 的 国 际 协 定 , 其 条 款 

不 论 是 普 道 性 的 还 是 特 定 的 , 如 果 含 有 使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

资 享 受 比 本 协 定 规 定 待 遇 更 优 惠 的 条 款 , 则 该 规 定 应 在 其 更 优 惠 

的 范 围 内 比 本 华 定 优 先 适 用 。 

第 二 条 

协 定 第 五 条 第 一 款 中 “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“ 之 后 应 加 上 以 

下 文 字 : 

“ 丁 不 违 反 任 何 可 适 用 的 国 际 义 务 “。 

第 三 条 

本 附 加 议 定 书 应 作 为 协 定 的 一 部 分 。 缔 约 双 方 应 当 根 据 缔 约 

方 法 律 相 互 书 面 通 知 已 完 成 本 议 定 书 生 效 所 必 需 的 国 内 法 律 程 

序 。 本 议 定 书 自 后 一 份 通 知 收 到 次 日 起 第 三 十 日 生 效 。 

由 双 方 政 府 正 式 授 权 其 各 自 代 表 签 署 本 附 加 议 定 书 , 以 昭 

信 守 。 

本 附 加 议 定 书 于 二 〇 O 〇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北 京 签 订 , 一 式 

两 份 , 每 份 都 用 中 文 、 保 加 利 亚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, 三 种 文 本 同 等 作 

准 。 如 对 文 本 的 解 释 发 生 分 歧 , 以 英 文 本 为 准 。

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政 府 

代 表 代 “ 表 

于 广 洲 安 娜 . 亚 内 娃


